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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

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

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本部十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

董事总经理黄振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合计

１０８

人， 代表股份

７３

，

８１８

，

４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２８．９３５８％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５８

，

６１９

，

４４６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２２．９７８０％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１０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５

，

１９８

，

９７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５．９５７８％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向西安新鸿业提供财务资助不高于

２

亿元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上市公司关联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非

关联股东

１０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６

，

１７０

，

４９０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３

，

３２４

，

７６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９．１２６２％

；反对

２

，

８３６

，

９３０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数

１０．８４０２％

；弃权

８

，

８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３６％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上市公司关联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非

关联股东

１０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６

，

１７０

，

４９０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３

，

０９７

，

０９４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５６３％

；反对

２

，

９１４

，

１５６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１３５３％

；弃权

１５９

，

２４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６０８５％

。

五、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国信证 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信 达

资产管理

公司

陆翠玉 黄海清 黄淑美 童小娟 李夏思 刘珍 孙振河 谢利文

所持股

数（股）

３

，

８６１

，

９６２ ２

，

３８５

，

９７４ １

，

６３２

，

０４９ １

，

６０３

，

７１４ １

，

２２０

，

４６６ ５４３

，

５３０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８６

，

４９０ ２３２

，

１６６ ２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彭文文、林彬律师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四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月季园二楼会议室召

开四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王毅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霍光

来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干勇独立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杨雄独立董事代为出席

并行使表决权，单尚华独立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杨雄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

朱继民董事长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钢铁主流程停产议案》。 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

、停产依据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国函［

２００５

］

２

号）及国家发改委

《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的批复》（发改工业［

２００５

］

２７３

号），“加快实施

首钢等地区的传统工业搬迁及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底首钢北京石景山区冶炼、热轧能力

全部停产”的要求，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２０１０

年底与控股股东首钢

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生产和辅助生产系统（以下简称“钢铁主流

程”）依工艺顺序，在确保设备、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同步停产（以下简称“停产”）。

２

、停产安排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公司将对北京石景山厂区目前在线运行的

炼铁厂、焦化厂、二炼钢厂、高速线材厂，以及北京首钢嘉华建材公司和北京首钢富路仕彩涂

板公司相关生产线（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停产事宜均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法定程序）各项生

产设施，依“安全、稳定、经济”原则，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全部停产，主体设备停产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停产范围内的资产公司将组织做好资产清理和设备看护工作。

３

、停产应做好股东、职工及利益相关方的权益保护

（

１

）关于股东权益保护

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公司已依据相关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实施停牌。

公司认为，对停产资产的置换是解决停产对公司暂时影响的关键，也是对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根本维护。因此，公司将在实施停产安排的同时，督促总公司落实对本公

司所作的资产置换承诺。 公司已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做好了相

关准备工作。

（

２

）公司员工权益的保护

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等规定，制定了《首钢股份停产职工分流安置方案》，并已经公司

职工代表会审议通过。 公司通过

１１

种分流安置渠道，妥善安置好相关职工。

（

３

）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

本次停产不会对债权人利益构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做好偿还到期借款，支付借款利息的

工作。

（

４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停产后，公司将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停产

和资产置换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公告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刘澄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干勇、高培勇、单尚华和杨雄此议案的独立意见：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韩

庆总经理提名刘澄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人选，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程序合

法有效。 刘澄同志不存在《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副总经

理的情形，一致同意其为公司副总经理人选 。

三、《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当日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刘澄简历

刘澄，男，汉族，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生。 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首钢总公司总调度室调度

处处长助理、钢轧处副处长，首钢新钢公司总调度室钢轧处处长，首钢总公司（新钢公司）生产

部钢轧处处长、生产部副部长等职。 现任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与本公司

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规定的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四届五次监事会

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范大义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钢铁主流程停产议案（草案）》（以下简称“停产议案”）。

监事会审议认为：依据国家发改委《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治理环境方案的批

复》中“加快实施首钢等地区的传统工业搬迁及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底首钢北京石景山

区冶炼、热轧能力全部停产”的要求，公司拟于

２０１０

年底与控股股东首钢总公司位于北京石

景山区的生产和辅助生产系统依工艺顺序，在确保设备、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同步停产符

合法定程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周一）下午

２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３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会议地点：北京石景山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北京石景山路

６８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钢铁主流程停产的议案（详见公司当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事项已经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记；委托代理人

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登记。 股东可以电话、传真和信函方

式登记。

２

、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法人签字、公司盖章）及代理人身份证登记。

３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和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信函登记以

收到地邮戳为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５９

；投票简称：首钢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议案以相

应的价格进行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１

公司钢铁主流程停产的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

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

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公司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公司地址：北京市石景山路

９９

号

６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１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２９ ３７２７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８７ ３０２８

联 系 人：范晓江 许凡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公司钢铁主流程停产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钢铁主流程停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国函［

２００５

］

２

号）及国家发改委

《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的批复》（发改工业［

２００５

］

２７３

号）中“加快实

施首钢等地区的传统工业搬迁及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底首钢北京石景山区冶炼、热轧能

力全部停产”的要求，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２０１０

年底与控股股东首

钢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生产和辅助生产系统（以下简称“钢铁主

流程”）依工艺顺序，在确保设备、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同步停产（以下简称“停产”）。

２００５

年以来，公司为了保证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经与总公司协商拟采取

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底前用经营稳定、具有发展前景的总公司资产与公司资产进行置换的方式，保证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同时，根据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５

］

２７３

号文，公司建成了年产

１５０

万吨规模

的冷轧薄板生产线，并形成与下游产业的战略合作。 目前公司与总公司优质钢铁资产置换的

事宜正在积极推进中，完成后公司钢铁主业的竞争力将会得到全面提升，停产对公司和股东

利益带来的暂时影响将得到解决。

二、停产安排

公司是

１９９９

年由总公司钢铁主流程部分改制且独家发起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上市公

司。设立之初，公司主要由位于石景山厂区的焦化、烧结、炼铁、炼钢和轧材等钢铁生产设施组

成。 目前，公司除钢铁生产经营外，还拥有

７

家对外投资企业。

本次停产涉及公司位于北京石景山厂区的钢铁生产体系。该体系主要生产设施与总公司

钢铁生产体系一直存在于同一块经营生产场地上， 且一直由总公司提供生产辅助方面的服

务，故本次公司停产与总公司停产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公司和总公司已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停产做

了周密准备。公司拟以“安全停产、稳定停产、经济停产”为原则，在确保设备、人身安全的前提

下，依工艺顺序与总公司同步停产。

公司停产范围为北京石景山厂区目前在线运行的炼铁厂、焦化厂、二炼钢厂、高速线材

厂，以及北京首钢嘉华建材公司和北京首钢富路仕彩涂板公司（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停产事

宜均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法定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前， 以上停产范围的生产设施全部停产， 主体设备停产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停产范围内的资产公司将组织做好资产清理和设施看护工作。

三、停产前基本情况及停产的影响

１

、停产前基本情况

公司位于北京石景山厂区的钢铁生产体系

２００９

年产量为：生铁

４４２

万吨、钢

４６３

万吨、

钢材

２９５

万吨。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产量为：生铁

３１９

万吨、钢

３３０

万吨、钢材

２４０

万吨。

公司拥有对外投资控股及参股企业

７

家。 其中，除停产范围内的北京首钢嘉华建材公司

和北京首钢富路仕彩涂板公司外，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贵州首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有限

公司不受停产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计

１９３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７７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４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２．９５

亿元。

２

、停产影响

受停产影响，公司现有钢铁生产经营业务（生产所需的原燃料采购、产品销售、综合服务

等）将明显减少，只保留一线材厂（约

５０

万吨

／

年热轧钢材生产能力）和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

限公司（约

１５０

万吨

／

年冷轧薄板生产能力）的生产经营及其它对外投资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停产涉及的资产总计约为

４５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停产

资产涉及的收入约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６３％

。

２０１０

年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公司将正常公告年度财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完成资产置换

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的规定，停产事项不会对公司资产产生损失。

２０１０

年底停产涉及需要分流安置职工

６８００

人，需要做好分流安置工作。

四、停产应做好股东、职工及利益相关方的权益保护

１

、关于股东权益保护

为维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避免公司钢铁主流程停产及资产置换带来的公司股

票价格波动，公司已依据相关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实施股票停止交易（停牌）。

公司认为，对停产资产的置换是解决停产对公司暂时影响的关键，也是对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根本维护。因此，公司将在实施停产安排的同时，督促总公司落实对本

公司所作的资产置换承诺。 公司已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做好了

相关的准备工作。

２

、公司员工权益的保护

为保障停产涉及的相关职工利益，推动停产安全稳定有序进行，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

《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和《北京市企业民主管理及职工代表大会（暂行）办法》等规定，制定了

《首钢股份停产职工分流安置方案》，并已经公司职工代表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与总公司相互

配合，依照上述方案提出的思路和原则，通过

１１

种分流安置渠道，妥善安置好相关职工。

３

、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

本次公司停产不会对债权人利益构成不利影响，公司将做好偿还到期借款，支付借款利

息的工作。

４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停产后，公司将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停产和资产置换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公告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１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公司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及公司整改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财政部发布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

１８

号），对

２００８

年度会计

信息质量检查发现：罗牛山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较

为薄弱，信息披露不实，存在公款私存、坐支现金的问题，为其他企业套取现金

１

，

７３０

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不实，财务报表合并不规范，导致

２００８

年度虚增资产

４

，

８４４

万元、负债

２

，

１２６

万元、收入

９

，

７３９

万元、净利润

８２

万元。 现将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公司整改情况公告

如下：

一、财政部

１８

号文指出我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较薄弱、信息披露不实、存在公款私存、坐支现金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海口四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实

行内部承包经营，因实质控制权并未转移，故我公司仍将四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财政

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财政部海南专员办”）认为我公司既已与四建公

司法人代表黄培俊签订经营承包合同，表示我公司对其不具有实质控制权，不应纳入当年合

并报表范围，所以直接合并导致我公司当年虚增资产

４

，

８４４

万元，负债

２

，

１２６．１４

万元，收入

９

，

７３９

万元，净利润

８２．３２

万元。

整改措施：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我公司与黄培俊签订《解除协议》及《经营目标责任书》，

解除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书》，我公司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按照

经营目标责任制对四建公司进行经营考核。

２

、我公司以生猪养殖及销售为主业，由于生猪作为一种生物资产具有其特殊性，期末生

猪的盘点和盘点结果的分析需耗费大量时间，因此我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且本着会计核算一

贯性原则，各个会计核算年度均将生猪盘点日及结账日定为每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自当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所发生的销售款均在预收账款中核算。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条件下，

对各年度收入、成本和利润均没有影响。 财政部海南专员办认为我公司上述行为属于财务管

理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较为薄弱。

整改措施：现我公司已按照财政部海南专员办要求进行整改，将生猪盘点日及结帐日调

整至每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我公司生猪经营具有其行业特殊性，下属猪场众多且地处偏僻，客户分散，大多为农

户。 由于银行网点较少、一般户无法支取现金、节假日不对公营业等客观原因，因此各猪场就

近开立储蓄户，以解决现金存取不便的问题。 财政部海南专员办认为我公司上述行为属于公

款私存，坐支现金。

整改措施：年初我公司即已对此问题进行大力整改，与当地银行网点覆盖较广泛的海南

省交行联系，要求凡具备条件的猪场一律安装银行

ＰＯＳ

机，生猪交易款项通过刷卡直接转入

公司账户，以尽量杜绝发生现金交易。 安装

ＰＯＳ

机以后，所有收入款项都能够保证及时存入

公司银行账户，未再出现坐支现金的问题。

４

、财政部海南专员办认为我公司存在信息披露不实的问题，主要是指我公司曾向海南

欣科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海南华宇百讯网络有限公司、海口安琼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及海口

力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派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 因此应将上述单位作为关联方进行

相关信息披露。

整改措施：针对上述问题，我公司已按照财政部海南专员办要求进行整改，变更法定代

表人及取消财务负责人委派。

二、我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投资

１

，

７５５

万元设立信联教育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随即全额

收回该投资款。 时任我公司审计机构的海南从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该经济行为应本着实质

重于形式的会计核算原则进行处理，据此，我公司一直没有确认上述投资行为。 财政部海南

专员办认为上述行为属于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不实。

整改措施：公司正在办理信联教育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注销手续。

三、

２００８

年度，我公司生猪总部收到海口绿聚人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海口大夯土石方工

程有限公司、海南黄金沟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单位银行转款共计

１

，

７３０

万元，上述三

家公司均为个人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因业务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大额现金，由于我公

司生猪销售款均是以现金形式收取且暂存于个人储蓄账户， 所以生猪总部收到对方单位通

过银行账户足额支付的款项后， 在确保所收款项均为对方单位合法流动资金且我公司自有

资金不受任何损失的前提下，通过储蓄账户提取等额现金分别支付给上述三家公司。 财政部

海南专员办认为上述问题属于套取现金行为，并移交至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处理。 经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调查核实，认为我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六十五条规定“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出租、出借银行结算

账户……经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一至五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３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对我公司处以相应罚款。

整改措施：

我公司已及时缴纳相关罚款，并在检查后立即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重点强调套取现金问

题的严重性，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对相关经办人员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公司及下属各

子公司日后坚决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否则将给予重罚。

财政部第

１８

号文所涉及其他相关事项我公司均已按照财政部海南专员办的要求进行

了整改。 今后我公司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将不断加强财务人员的专业学习与培训，提高会计信

息质量，进一步加强公司内控管理，从而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 公司郑

重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上海同仁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释义：本公告中，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罗牛山公司、本公司、公司—指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同仁公司—指上海同仁药业有限公司

万元—指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公开披露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转让上海同仁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向同仁公司职工及其他投资者转让本

公司持有的同仁公司

７２％

的股权，交易定价以经评估的同仁公司净资产为依据适当溢价，股

权转让总价款为

６１０

万元。 现就该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进展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与

２１

名受让方签署了同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由于该

２１

名

受让方与本公司均不构成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股权比例（

％

） 股权受让款

１

上海睿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７ ２５４．８８

２

海口泓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０ ４７．４５

３

余下

１９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６．３３ ３０７．９６

合 计

７２．００ ６１０．２９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睿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罗牛山公司和海口泓业投资有限公

司分别为同仁公司的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３０．０７％

、

２８％

和

５．６０％

，余下

１９

名股东均

为自然人股东。

二、主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 上海睿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

立，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江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拾万元， 经营范围

为投资管理、 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咨询等。 上海睿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为： 刘百吉出资

４０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０％

； 陈江红出资

１０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０％

。

２

、 海口泓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

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卫革，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经营范围为酒

店及旅游项目的投资、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企业的管理、策划咨询服务等。 海口泓业

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汪冰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０％

；刘卫革出资

１００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

。

三、其他事项

１

、截至公告日，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合计

６１０．２９

万元。

２

、截至目前，同仁公司尚欠本公司

２９６３．０２

万元债务。为尽快解决该笔债务，同仁公司出

具了《承诺函》，承诺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年内偿清全部借款，且自本次股权转让过户手

续完成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本司计交资金占用费。

３

、为保证同仁公司依约如期还清上述欠款，

２１

名受让方均向本公司出具了《承诺书》，承

诺在同仁公司还清上述欠款前，将其持有的同仁公司全部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且同意继续由

本公司委派的人员担任同仁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和财务总监职务。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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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69

、

200869

证券简称：张裕

A

、张裕

B

公告编号：

2010－

临

031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采取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的通知和议案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等方式告知全体董

事、监事和有关高管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实际到会董事

13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之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

与会董事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报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869

、

200869

证券简称：张裕

A

、张裕

B

公告编号：

2010－

临

032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现场检查发现

问题的整改报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后下发的

《关于对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10]11

号

)

。 本公司于

11

月

1

日对其进行了披露， 并通报了控股股东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张裕集

团

"

）。之后，公司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并立即组织有关

部门成立了整改工作班子， 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

召开了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对整改情况和整改措施进行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财务核算方面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

一

)

存在的问题

1

、多预提广告费用。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预提广告费余额为

23,201.18

万元。根

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2009

年度公司已发生未付款广告费为

9,847.06

万元，另有

375

万元未使

用广告费结转至

2010

年使用，导致公司

2009

年度多计提广告费

375

万元。 近几年公司一直

存在多计提广告费的情形，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逐年累计多计提广告费

13,354

万

元，其中

2009

年多计提

375

万元，以前年度多计提

12,997

万元。 该事项致使公司虚减

2009

年净利润

281.25

万元，以前年度净利润披露也不准确。

2

、部分产品销售收入确认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存在部分库存

商品已出库未确认收入、部分库存商品未出库已确认收入的情形，选取泉州、南京两仓库发货

记录与账面进行核对统计，发现公司已出库未确认收入金额为

2,479

万元，产品未出库已确

认收入金额

207

万元。 公司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

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规定对收入进行确

认，导致公司

2009

年半年报披露的销售收入中少计

2,272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张裕葡

萄种植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宁夏种植公司

)

将

2008

年销售葡萄收入

142.99

万元计入

2009

年，

将

2009

年销售葡萄收入

362.78

万元计入

2010

年，该公司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

第

14

号收

入》的相关规定对收入进行确认，导致公司

2009

年少计销售收入

219.79

万元，

2010

年半年报

多计销售收入

362.78

万元。

3

、部分在建工程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张裕

(

宁

夏

)

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的车间、办公楼等项目的

"

在建工程

"

金额为

7,035.82

万元，上述工程已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并计提折旧。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北

京酒庄的欧洲小镇项目

"

在建工程

"

余额为

1,633

万元，该项目已完工使用，公司未转固定资

产核算。 上述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

-

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

(

二

)

问题产生原因

1

、多预提广告费用。 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

,

由于公司营销网点数量众多

,

管理难度较大

,

为了全面而及时地反应市场投入费用金额，防止市场投入失控，本公司对所有层面市场人员

已签订的投入合同，由市场战略营销部全部统计为已发生费用，并由财务部按统计数字与财

务账面核销数之差预提广告费

,

从而有利于市场投入管理

,

并为市场投入提供可靠的资金保

障，但每年亦存在少数已签订投入合同当年没有实施或未完全实施，转入下一年度实施的情

况。 对此，存在因公司财务部门未能及时发现，而没有在各报告期内予以转回的情况。

2

、部分产品销售收入确认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由于公司个别异地仓库管理人员月末最

后一天出库产品未及时通知公司总部财务人员，双方之间票据传递不及时，公司在

2009

年上

半年发生了个别仓库库存商品已出库未确认收入、 部分库存商品未出库已确认收入的情形。

因财务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

-

第

14

号收入》理解不透彻，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张裕葡萄种

植有限公司将

2008

年和

2009

年销售葡萄收入未能分别正确计入当年收入，而是错误地推后

计入下一年度。

3

、部分在建工程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因本公司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没有

形成有效的定期沟通机制，财务人员没有及时掌握个别项目进展情况，从而未能对个别已完

工的在建工程及时转增固定资产并加以正确核算。

(

三

)

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同时，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将加强对《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建立更加有效的内部协作和沟通

机制，细化核算项目，确保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核算的及时性、准确性，杜绝此类问题再

次发生。

二、商标使用权方面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

一

)

存在的问题

1997

年股份公司成立时，张裕集团与股份公司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约定张裕等

商标由股份公司无限期、独占使用，股份公司按相关商品销售额的

2%

支付集团商标使用费，

同时约定集团所收到的商标使用费主要用于宣传商标及使用商标的产品。截至

2010

年

6

月，

股份公司累计向张裕集团支付了

46,827

万元商标使用费，集团公司几乎未发生广告费支出。

张裕集团收取了大额商标使用费却对商标的维护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

检查中发现张裕集团于

2009

年注册了爱斐堡、黄金冰谷等商标，上述商标由上市公司在

生产过程中创立，完全有条件由上市公司进行注册，但仍由张裕集团注册后特许给公司使用，

侵害了上市公司利益。同时，张裕集团

1997

年以后注册的商标没有与上市公司另行签订使用

合同，但仍由上市公司参照

1997

年签订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约定使用，即每年支付相关

商品销售收入的

2%

给张裕集团，未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另外，公司与张裕集团

1997

年签订的《商标权许可使用合同》约定，公司支付张裕集团的

商标使用费，于每个公历年

6

月

30

日前一次支付，而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而

是按季度或月份进行支付。

(

二

)

整改措施

待张裕集团的

"

解百纳

"

商标权属纠纷问题解决后，公司将与张裕集团抓紧协商，采取合

适的方式，争取早日解决

"

张裕

"

等商标的权属问题，以维护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对于

2009

年张裕集团注册的爱斐堡、黄金冰谷等商标，张裕集团已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向国家商

标局提交了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将商标注册人由张裕集团变更为本公司，目前正在办理过程

中；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商标使用费，不再发生提前支付的情况。

三、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披露方面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

一

)

存在的问题

根据裕华投资、裕盛投资、烟台裕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裕远投资

")

、烟台中亚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亚药业

)

、烟台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烟台酿酒

)

的工商

登记资料，李建军为裕盛投资的法人代表，并持有

3.84%

的股份，李建军同时也为裕远投资的

法定代表人， 并持有

46.5%

的股份； 另有裕华投资的法定代表人蒋永胜同时持有裕盛投资

3.84%

的股份和裕远投资

46%

的股份， 而裕远投资为中亚药业和烟台酿酒的第一大股东，分

别持有两家公司

48.52%

和

45%

的股份。 通过上述股权关系认定中亚药业和烟台酿酒为上市

公司的关联方，

2009

年度两公司与张裕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约为

1500

万和

400

万。 公

司未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另外，根据烟台海关资料，

2009

年度公司累计通过张裕集团进口原酒金额为

489.09

万美

元，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对此项关联交易未在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中披露。

(

二

)

问题产生的原因

本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关联方和关联交易认定标准学习和理解不到位，未

能将烟台裕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确认定为本公司关联方，并对双方交易予以批露；未能正

确认定通过张裕集团进口原酒为关联交易并予以披露。

(

三

)

整改措施

公司将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按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同时解决有关关联交

易。

四、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A

、规章制度方面

(

一

)

存在的问题

1

、公司章程第

83

条规定：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由上届董事会或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10％

以上的股东提出。

"

该规定与《公司法》相关规定不符。

2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第四款：

"

除征得全体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外，董事会会

议不得就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的提案进行表决

"

，该规定与《公司法》相关规定不符。

(

二

)

整改措施

公司将于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召开时修订、完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B

、独立性方面

(

一

)

存在的问题

1

、资产方面：公司使用的商标为张裕集团所有。 张裕集团下属的旅游公司使用了上市公

司的资产。 公司所属的蓁山屯集体公寓房产的房产证仍为张裕集团。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张

裕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的部分房产一直未办理房产证。

2

、业务方面：张裕集团副总经理分管股份公司业务；张裕集团董事会存在审议有关股份

公司业务发展的问题。

3

、机构方面：张裕集团总部除董事外，有财务部、党群部、卫生部三个部门

4

名职工，上市

公司的部门如人力资源、总经理办公室等兼履行集团相应部门的职能，存在人员混用现象；人

力资源部门同时管理集团的合同，总经理办公室管理集团收发文及印章；人力资源部缴纳的

劳动保险中包括有集团总部、旅游公司人员。

4

、财务方面：张裕集团部分财务凭证由上市公司财务人员作为复核人。

5

、

"

三会

"

运作方面

(1)

部分股东大会运作不规范。 一是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不规范。 股东大会表决票中表决

人未明确所代表的机构、 代表的股份数。 如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二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未按章程规定参加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章程第

67

条规定，

"

股东

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列席会议

"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只有董事冷斌、曲为民、姜进强和监事傅铭志、张虹霞、连

镇殿参加会议；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只有董事孙利强、冷斌、曲为民，独立董事姜进强和陈吉

宗参加会议。股份公司董事、监事未按公司章程规定参加股东大会。三是董事长未按章程规定

主持股东大会。 在检查期间召开的

3

次股东大会中，董事长仅参加了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且

3

次股东大会均由董事会秘书主持。

(2)

董事会运作存在问题。 一是股份公司五届董事会成员

10

人，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独

立董事只有

1

人，不符合独立董事人数要求。二是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换届后，未重新选聘经理

层人员。三是董事会会议记录不规范。董事会会议记录中董事签字时间均非会议召开当天，且

签字基本都是传真件，从而造成董事未对会议记录签字确认即形成会议决议并进行披露的问

题，如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4

月

8

日，董事对会议记录签字时间为

2009

年

5

月

4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8

月

6

日，而董事对会议

记录的签字时间为

8

月

17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15

日，

董事对会议记录的签字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1

日、

1

月

24

日。 四是董事会会议记录、 会议

决议未如实反映出席会议的董事情况。 董事周洪江未出席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但

在该次董事会会议记录、 会议决议中均表示周洪江参会， 周洪江对会议记录签字。 五是董

事在会议记录上的签名不规范。 受委托的董事在会议记录中未签被委托董事的姓名而仅签

自己的名字。 六是部分董事会会议通知不规范。

2010

年

5

月

12

日上午召开

2009

年年度股

东大会

,

通过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同日通过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 在新一届董事会尚未产生之时， 无法下达会议通知。 七是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董事会

表决方式不规范。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董事会均没有表决票， 而是以董事对会议决议签

名的方式进行确认。

(3)

监事会运作存在的问题。

①

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程序和资格存在问题： 一是职工代表监事产生的程序不合法，张

虹霞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向监事会提名并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按照《公司法》规定，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二是张虹霞的任职资格存在问题，根据上市公司

2009

年年报披露为集团企审部部长，检查中

发现张裕集团烟张裕集合字

[2010]11

号文续聘张虹霞为企审部部长，上市公司也与张虹霞签

订了聘用协议。 张虹霞存在在集团和上市公司双重任职问题。

②

监事会会议时间与股东大会时间冲突。 公司有关资料显示，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

上午

8

点

30

分至

10

点

30

分召开了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

通过了监事会换届议案。 同日上

午

9

点至

9

点半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监事会主席。

③2009

年度监事会报告在提交股东前未经监事会审议。

(4)

上市公司发文不规范

一是检查中发现公司发文中存在一个文号两份文件的情况， 如烟张裕股字

[2010]39

号

文。 二是在张裕集团的文件中加盖了上市公司的公章，如烟张裕集合字

[2010]4

号文。

(

二

)

整改措施

公司针对以上问题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一是认真学习了《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

修订

)

》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有关部门，强化规范运作

意识，努力提高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运作水平，严格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和要求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二是采取积极措施规范

"

三会

"

运作，避免上述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三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与张裕集团之间个别人、财、

物分开不彻底的问题，切实做到与张裕集团在机构、人员、业务、财务、资产等方面

"

五分开

"

，

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五、公司提前向控股股东分配红利问题及整改措施

(

一

)

存在的问题

过去两年，在股东大会通过分红派息方案后，提前向控股股东分红。

2009

年

5

月

10

日，

上市公司向大股东分配红利

3.18

亿元，而上市公司公告

2008

年度分配

A

股红利的股权登记

日为

6

月

3

日；

2010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向大股东分配

2009

年度部分红利

1.5

亿元，而上

市公司公告

2009

年度分配

A

股红利的股权登记日为

7

月

6

日。

(

二

)

整改措施

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控股股东张裕集团已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根据提前分红期限，

向本公司支付了上述红利利息

84.26

万元。 公司将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此次对我公司的现场检查，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对公司未来的

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董事会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全面落实各项整改措施，进一步完

善治理结构，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强化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确保公司规范运作，促进公

司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2010-047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以书面

形式发给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给公司独立董事。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

11

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逄奉建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491

万美元和

2,000

万

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2010-048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讯

方式），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

11

人；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以全票审议通过了：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491

万美元和

2,000

万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潍坊银行办理

491

万美元和

2,000

万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期限

1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寒亭区潍县北路

518

号

法定代表人：李娇

注册资本： 陆仟万元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国家

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

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销售粘胶纤维，帘帆布，针织服装。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07,260,400.00

元，净资产

31,073,393.88

元，营

业收入

1,384,714,421.09

元，净利润

4,018,403.50

元。

201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30,

403,785.98

元，净资产

92,179,053.40

元，营业收入

1,482,464,533.60

元，净利润

11,105,659.52

元，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担保是生产经营

所需，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 董事会同意以

上担保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协议正式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123,333.67

万元（包

含本次担保额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2.46%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对外担保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

2

、被担保人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复印件；

3

、被担保人

2009

年度审计报告、

2010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